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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定期发布

节能目标完成情况“晴雨表”的通知

(发改办环资〔2012〕676 号 2012 年 3 月 22 日印发)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发展改革委、经贸委（经信委）：

“十一五”时期，国家第一次将能源消耗强度降低确定为国

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约束性指标，作为调整经济结构、转变发展

方式的重要抓手和突破口。各地区、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、

国务院的决策部署，采取一系列强有力的政策措施，基本实现了

“十一五”规划《纲要》确定的约束性目标，取得了显著成效。

特别是 2010 年，在实现“十一五”节能减排目标的关键时期，

国务院印发了《关于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确保实现“十一五”节

能减排目标的通知》，要求实施节能减排预警调控。我委定期发

布各地区节能目标完成情况“晴雨表”，对于指导各地做好节能

减排工作，增强工作的针对性、有效性，实现“十一五”节能减

排目标，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，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好

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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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十二五”时期，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

机遇期。随着工业化、城镇化进程加快和消费结构持续升级，能

源需求呈刚性增长，受国内资源保障能力和环境容量制约以及全

球性能源安全和应对气候变化影响，资源环境约束日趋强化，节

能减排形势仍然十分严峻，任务十分艰巨。特别是 2011 年单位

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仅下降 2.01%，对实现“十二五”节能目标带

来很大压力。为深入、持续地推进节能减排各项工作，防止出现

前松后紧的问题，现就各地定期发布节能目标完成情况“晴雨表”

提出如下要求：

各省（区、市）节能主管部门要会同统计部门根据工业生产

统计快报、电力工业统计月报、能源统计资料等统计数据及时测

算节能目标完成进展情况，按季度做好节能形势分析，认真查找

存在的问题，对下一阶段工作进行部署。节能形势分析要力求

“快、准、实”，就是时间上要及时，查找问题要准确，对策措

施要见实效。各省（区、市）节能主管部门要参照我委发布的各

地区节能目标完成情况“晴雨表”，按季度向社会公布本行政区

域内各地（市）节能目标完成情况“晴雨表”，有条件的地区要

按月发布。各地节能形势分析和节能目标完成情况“晴雨表”要

及时抄送我委（环资司）。我委将委托有关机构，对各地形势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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析工作给予指导、帮助、咨询。

各级节能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这项工作，切实加强组织领

导，明确目标任务，强化部门沟通协调，确保预警的及时性、科

学性和有效性。要加强节能目标完成情况“晴雨表”的宣传，进

一步增强各级领导干部的主动性和积极性。我委将把各地建立预

警调控机制情况纳入节能目标责任现场评价考核和节能减排专

项督察的重要内容。各地区要将节能预警调控机制建立情况于

2012 年 4 月 15 日前报国家发展改革委（环资司）。

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

二〇一二年三月二十二日


